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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162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 

过程卫生规范》跟踪评价结果分析 

王家祺, 张  哲, 国  鸽, 王  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北京  100022) 

摘  要: 目的  分析 GB 3162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发布以来的标准实施情

况, 掌握标准执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方法   收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平台中“常态跟踪评价”板块中

2016—2020 年对该标准的反馈意见, 并使用 Excel 2019 软件对数据进行导入及整理,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意见反馈较多的内容进行讨论, 为标准修订提供建议。结果  截止 2020 年 12 月, GB 31621—2014 在平台

上共收到有效意见 433 条, 其中反馈最多的为企业人员。在意见类型中, 对标准指标和技术要求的反馈最多。

在各章节的反馈中, 对“贮存”章节的意见最多。反馈意见较多的有: 网络食品经营活动、农副产品合格证明文

件、运输环节的温度要求、产品召回时通知消费者的方式、标准中条款的具体化等方面。结论   GB 

31621—2014 发布时间较长, 应当重新考虑标准中反馈意见较多条款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根据我国食品经营

过程现状,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适时进行标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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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llow up evaluation results of GB 31621—2014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Hygienic standard for food business process 

WANG Jia-Qi, ZHANG Zhe, GUO Ge, WANG Jun*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Risk Assessment,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GB 31621 — 2014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Hygienic standard for food business process, so as to grasp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Methods  The feedback on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from 2016 to 2020 in the "Normal Tracking 

Evaluation" section of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management platform was collected, and the data was 

imported and sorted by using Excel 2019 software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contents with more 

feedback were discusse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standard. Results  As of December 2020, 

totally 433 pieces of valid opinions have been received on the platform of GB 31621—2014, among which people 

from enterprises gave the most feedback. Among the types of opinions, most feedback was given to standard 

indicator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The "storage" section received most feedback among all the sections. The 

opinions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nline food business activities,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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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 documents, temperature requirements during transportation, the way to notify consumers when products 

were recalled, and the concretization of clauses in the standard. Conclusion  GB 31621—2014 has been published 

for a long time,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ider the applic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lauses with many feed-back 

opinions in the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business process in China, the standard should be 

revised timely on the basis of full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GB 31621—2014; food business process; hygienic standard; tracking 

evaluation 
 
 

0  引  言 

《食品安全法》[1]第三十二条规定, 相关部门应“对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价, 并

根据评价结果及时修订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跟踪评价工作对于标准实施效果的及时跟踪, 解决监管部

门的执法困惑, 合理修订完善标准有重要意义[2]。 

GB 3162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

卫生规范》发布至今已有 7 年时间, 该标准是规范食品经

营行为, 防止食品经营过程的各种污染的基础性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是监管部门开展经营过程监管与执法的重要依

据, 也是鼓励社会监督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汇总

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平台上 2016—2020 年对该

标准的意见, 并进行整理分析, 以期为未来标准修订提供

参考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建立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 内设“常

态跟踪评价”版块, 收集的主要内容包括: 标准章节顺序

号、意见类型、具体意见及建议、理由、用户类型以及

必要的联系方式等。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为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管理平台[3]上的“常态跟踪评价”版块中的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该版块中对 GB 31621—2014 的反馈意见

有 463 条。 

1.2  研究方法 

将收集到的 463 条意见, 删除空白及重复条目 30 条, 

得到有效意见 433 条, 使用 Excel 2019 软件进行数据导入

及整理, 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填写人员基本情况 

填写人员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意见反馈的对象主要

有: 监督管理人员、检验检测人员、企业人员、相关科研

专家、消费者及其他人员几类。其中意见反馈最多的为企

业人员, 占 60.28% (261/433), 主要原因为企业人员是标准

的主要执行和使用人员, 对标准的关注程度较高, 也能在

标准具体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因此反馈人员

较多。 

表 1  填写人员类型统计 
Table 1  Type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 filling the form 

人员类型 条数 比例/% 

企业人员 261 60.28 

监督管理人员 98 22.63 

相关科研专家 48 11.09 

检验检测人员 17 3.93 

其他人员 9 2.08 

共计 433 100.00 

 

2.2  意见基本情况 

2.2.1  意见类型 

意见类型反馈主要有: 标准文本内容、指标和技术要

求、标准实施效果、其他问题和建议 4 类。其中, 标准文

本内容主要是对标准框架的原则建议, 标准指标和技术要

求是对标准具体内容的建议, 标准实施效果是对标准执行

情况的意见, 其他问题和建议包括对标准协调性、一致性

等方面的建议。反馈意见类型统计如表 2 所示。其中对于

标准指标和技术要求的反馈最多占 39.95% (173/433), 主

要原因为跟踪评价的填写对象多数为标准具体执行人员, 

对具体问题和技术要求的反馈较多。 

 
 

表 2  反馈意见类型统计 
Table 2  Feedback opinion type statistics 

意见类型 条数 比例/% 

标准文本内容 115 26.56 

标准指标和技术要求 173 39.95 

标准实施效果 46 10.62 

其他问题和建议 99 22.86 

共计 43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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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章节分布 

GB 31621—2014 正文共分为: 范围、采购、运输、

验收、贮存、销售、产品追溯和召回、卫生管理、培训、

管理制度和人员、记录和文件管理等 11 个章节。除正

文外, 还有对“标准名称”和“其他”建议, 因此包括 13 个

部分的意见。 

反馈意见章节分布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就具体章节

分布来看, 对“贮存”的意见最多, 有 86 条(19.86%), 其次

分别为: “产品追溯和召回”“运输”“销售”, 对“培训”意见最

少, 仅 3 条(0.69%)。从意见的分布上来看, 反馈较多的章

节是对标准的关注度较为集中的体现, 也是标准执行中的

存在问题较多的章节, 值得引起重视。应当进行具体问题

的分析和梳理, 从而有针对性的找出标准中存在的问题, 

为标准修订和完善提供依据。 

 
表 3  反馈意见章节分布统计 

Table 3  Distribution statistics of feedback sections 

章节 条数 比例/% 

标准名称 5 1.15 

范围 24 5.54 

采购 21 4.85 

运输 58 13.39 

验收 32 12.00 

贮存 86 19.86 

销售 42 9.70 

产品追溯与召回 74 17.09 

卫生管理 38 8.78 

培训 3 0.69 

管理制度和人员 13 3.00 

记录和文件 30 6.93% 

其他问题 7 1.62 

共计 433 100.00 

 

2.3  具体意见情况 

2.3.1  范  围 

范围规定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食品经营活动, 不适

用于网络食品交易、餐饮服务、现制现售的食品经营活动。

共收集 24 条意见, 其中有 10 条为无意见, 4 条为对标准理

解的问题, 其余 10 条主要集中在: 1)建议范围表述更加清

晰。如应当明确是否包括食用农产品、生鲜食品、特殊食

品等类别, 明确是否包括便利店、小商店, 农贸商场等场

所。2)将网络食品交易活动纳入标准范围。  

2.3.2  食品经营各环节 

标准中按照食品经营环节分为采购、运输、验收、贮

存和销售 5 个环节, 分别为标准的第 2~6 章。其中贮存章

节收到的意见最多。经梳理各章节中每个条款的意见反馈, 

如表 4 所示, 合并类似意见, 将各章节中占比例较大的条

款和意见总结如下:  

采购是食品经营的首个环节[4], 标准中规定对采购企

业应查验供货者的相关证件, 如许可证、食品合格证明文

件等, 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并对采购食品建立记录, 同时

也规定了散装食品包装材料及容器的要求。共收到意见 21

条, 主要意见集中在: 1)应当考虑提供特定产品采购证明

文件的特殊性, 如考虑农副产品提供证件的实际困难, 应

当按照企业规模大小进行分别规定等。2)应当对提供的食

品合格证明文件具体列举材料。 

运输规定了专用工具、包装、运输过程的温度、散装

食品的运输过程等要求。共收到意见 58 条, 主要意见集中

在: 1)运输工具相关规定应当更加明确或增加相关内容, 

如对运输具体工具、清洁程度、定期消毒期限应当明确, 运

输工具应增加规定防虫、防暑及防晒设备等。2)考虑温度

要求的合理性, 如建议考虑装卸货期间食品温度升高幅度

不超过 3 ℃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增加在途温度要求及冷

藏冷冻设施温度要求等。3)规定装卸时间。 

验收是保障食品经营过程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本章

节规定了企业应检查食品与相关文件的对应关系, 记录并

保存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进货

日期以及供货者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以备查询

等。共收到意见 32 条, 主要意见集中在: 1)细化相关规定。

如 4.1 条款中, 食品符合性检验和感官抽查要求的规定; 

4.2 条款中, 食用农产品查验及查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方

面的规定应当细化。2)记录信息方面, 增加记录生产批号

的规定。3)不合格产品不得接收和单独存放有矛盾, 建议

修改。 

贮存的良好环境应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本章节规定

了具有与经营的食品相适应的通风设施、清洁设施、温控

设施等。共收到意见 86 条, 主要意见集中在: 1)明确贮存

物品应与墙壁、地面保持的距离。2)生食和熟食的分隔措

施的规定应具体。3)增加清洁剂、消毒剂等使用专用器皿

放置于专用消毒间或专柜存放, 或设置专库专人管理等。 

销售过程是确保消费者购买到安全食品的重要过程。

本章节规定了应注重销售场所的设计合理布局, 做到生熟

分开, 避免交叉污染; 对有温度控制要求的食品, 应配备

相应的销售设备, 并保持正常运转等相关内容。共收到意

见 42 条。主要意见集中在: 修改散装食品标签的相关规定, 

如散装食品外包装的标示生产日期、包装日期、成分或配

料表等规定应当重新考虑, 与其他标准或法规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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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食品经营各环节意见统计 
Table 4  Suggestions on different food management process opinion statistics on various aspects of food business 

章节 章节意见数目/条 条款 具体建议 条款意见数目/条 

采购 
21 2.1 建议考虑农副产品提供有效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的特殊性 9 

  建议提供的食品合格证明文件应具体列举材料 2 

运输 58 3.1~3.4、3.8 建议运输工具的规定应更加明确, 确保可操作性 12 

  3.6~3.7 建议装卸货期间食品温度升高幅度不超过 3℃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14 

  其他 建议规定装卸时间 15 

验收 32 4.1 建议细化符合性验证和感官抽查的要求 3 

  4.2 建议将查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规定细化 5 

  4.3 建议增加记录生产批号的规定 4 

  4.4 不合格产品不得接收和单独存放之间存在矛盾 5 

贮存 86 5.5 建议明确贮存的物品应与墙壁、地面保持的距离 36 

  5.6 建议生食和熟食的分隔措施的规定应具体 18 

   
增加清洁剂、消毒剂等使用专用器皿放置于专用消毒间或专柜存放, 

或设置专库专人管理等 
6 

销售 42 6.8 建议散装食品外包装的标识删除成分或配料表 10 

   建议散装食品标明包装日期 2 

   建议散装食品标签要求应当考虑可操作性 2 

   建议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 、改为或 2 

   建议散装食品标明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 1 

   建议销售散装食品的容器进行规定 1 

 
 

2.3.3  产品追溯与召回 

产品追溯与召回对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避免和减

少不安全食品的危害, 保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有重要意

义。本章节规定在食品经营者发现经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时应当如何进行追溯和召回等相关内容。共收到意

见 74 条, 主要意见集中在: 1)对召回后的处理措施应当具

体细化, 便于执行(26 条)。2)建议增加对投诉举报的处理

条款(20 条)。3)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规定难以

操作和执行(14 条)。 

2.3.4  卫生管理 

卫生管理贯穿于食品经营的整个过程, 涵盖采购、运

输、贮存、销售等各个环节。本章节规定了建立关键控制

环节的监控制度, 制定环境、人员、设施设备的卫生监控

制度等。共收到意见 38 条, 主要意见集中在对于部分规定

应当具体化, 如对于食品经营人员的健康要求、对健康证

的要求、当人员出现疾病时需紧急采取的措施等方面应当

具体(19 条)。 

2.3.5  记录和文件 

记录和文件涉及到食品经营过程的各个方面, 采购、

运输、贮存、销售等相关的所有活动都应记录并保存文件, 

当食品经营过程出现相关问题时, 可通过查找相关记录和

文件加以解决。本章节规定了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清

晰、易于识别和检索, 文件应当进行有效管理, 并鼓励使

用先进手段对记录和文件进行管理等。共收到意见 30 条, 

主要意见集中在对召回后的产品记录应当增加供应商和生

产企业信息等(19 条)。  

2.3.6  其他章节 

其余几个章节的意见较少, 其中, 培训章节意见有 3

条, 分别为: 建议增加单位留存培训记录和员工培训后的

考核试卷等内容(2 条)、建议删除常规检查(1 条)。管理制

度和人员章节共 13 条, 分别为: 增加不应戴戒指以及应当

戴口罩的要求(1 条)、10.4 条款规定具体化(1 条)、将食品

经营企业应配备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 建议改为专职人

员(1 条)、可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食品安全管理评价, 

对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1 条)、10.1 条款应当与《食品安

全法》第三十三条相符合(1 条)、专业技术人员是否有资质

应当规定(2 条), 以及无意见(6 条)。其他意见共 7 条, 分别

为: 建议标准及时指导或培训(3 条)、冷藏冷冻的食品应当

设置专人管理(1 条)、标准要求过于严格(2 条)、建议单独

增加分装和包装章节要求(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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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及建议 

3.1  关于网络食品经营活动 

标准范围中, 较多意见提出应当将网络食品经营活

动纳入范围。近年来, 网络食品交易发展迅速。目前网络

食品交易主要包括网络食品销售和网络餐饮外卖 2 种, 存

在的问题有: 食品信息标签标识不规范、配送环节的包装、

运输过程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风险等。因网络食品销售经营

方式的多样性, 亟需监管部门改变传统的监管模式, 充分

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 建立系统、高效的网络食品经营监

管模式[5]。 

我国《食品安全法》[1]第六十二条规定: 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 

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 还应

当审查其许可证。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

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6], 对网络食品交易平台

和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责任和义务作出原则性

规定。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5 年发布《网络

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7], 强化了网络食品

经营者、网络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的义务。办法中要求网

络食品经营者应当具备基本要求和一定销售条件, 对于主

体信息公示、食品信息发布、进货查验、配送要求、出具

凭证、记录留存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也规定了一般义务、主体准入审查义务等方面的内容。 

网络食品经营是目前新型的产业模式[8], 在今后标准

修订时, 可以对网络食品经营过程与一般实体销售经营的

风险环节区别进行研究, 对涉及到的特殊环节进行深入调

研和分析, 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 可适当考虑将网

络食品经营相关活动纳入标准中。 

3.2  关于农产品的证明文件 

标准中规定了对采购环节应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

合格证明文件, 对于此条规定反馈的意见较多, 认为采购

农产品的证明文件难以提供。目前我国农产品的采购主要

有从农产品生产企业采购、农产品收购企业采购、从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农村组织采购、从定点农户手中采购

等方式。 

我国《食品安全法》[1]第五十三条规定, 食品经营者

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

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第三十五条规定, 销售食用农产品

不需要取得许可。因此对于农产品采购目前只需要提供

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9]规定,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应当自行或者委托检测机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

检测。因此对于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来说, 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进行检验是产品销售

的前提。2016 年, 原农业部颁发了《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管理办法(试行)》[10], 在我国建立了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

理制度, 在农产品供应量较大的河北、黑龙江等省开展主

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试点工作[11]。合格证具有一定

的法律效力, 是农产品上市的身份证和名片[12‒13]。合格证

管理制度的试行, 落实了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

责任, 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14]。 

现实中, 采购环节确实面临农产品的相关文件难以

提供的问题, 但鉴于做好食用农产品的源头管理的重要性, 

今后标准修订时, 可以根据我国采购农产品的实际情况, 

开展相关调研, 根据我国国情对农产品的采购要求做相应

规定, 如确实无法提供许可证和合格证明文件的农户, 食

品经营者也应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对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的农产品主动进行检验检测, 从采购源头保障食品安全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3  关于运输环节温度要求 

标准中对冷藏、冷冻食品的装卸货期间温度升高幅度

规定不超过 3 ℃, 针对此温度规定, 有多条意见建议考虑

其合理性。在食品运输环节中, 运输温度状况直接影响食

品品质, 食品运输应处于规定要求的运输环境温度中。由

于产品装卸过程中会有开关门等动作, 使产品温度会有一

定波动, 但在一定范围内不会产生食品安全风险。 

我国相关标准对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波动有规定, 如

GB/T 31080—2014《水产品冷链物流服务规范》中规定, 冷

冻品运输期间的厢(箱)体内温度应≤‒18 ℃, 运输过程中

允许升温, 但应≤‒15 ℃; GB/T 24616—2019《冷藏、冷冻

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规定, 卸货期间, 冷

藏食品、冷冻食品中心温度波动幅度不应超过其规定温度

的±3 ℃。国际上其他组织或发达国家对此温度具体要求规

定 较 少 , 国 际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在 CAC/RCP 8—1976《速冻食品加工和

处理操作规范》[15]中规定, 尽量避免出现产品温度升高至

‒18 ℃以上的情况, 即使出现, 升温幅度也应处于相关主

管部门设定的限度之内; 任何情况下, 最热包装的温度都

不得高于‒12 ℃。 

对装卸货环节的温度要求, 应当在参考国内外法律

法规基础上,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开展相关调研, 可按照不

同食品类别对食品安全的具体温度要求, 如肉类、家禽和

蛋类等, 设定不同温度, 同时不同的法规之间的规定应当

协调一致。 

3.4  关于产品召回时通知消费者的方式 

标准中规定了当发现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时, 应立即停止经营, 并有效、准确地通知相关生产经

营者和消费者, 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对于此条规

定较多人提出, 由于消费者群体大、范围广, 此条规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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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执行。食品召回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迅速和广泛地传播

预警信息, 以保护公众健康, 是提高政府执政水平、构筑

食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的现实需要和体现[16], 一般是采取

召回通知书、网站公示等形式, 但单向通知消费者的可操

作性不强。 

食品召回制度在发达国家应用广泛, 澳大利亚的《竞

争与消费者法案》(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中, 

规定了强制性召回和自愿召回中, 政府部门和企业在发起

召回的 2 d 之内应当以书面报告的形式通知负责消费者事

务的联邦部长[17]。我国《食品安全法》[1]第六十三条规定, 

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

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 应当立即停止生产, 召回

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 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 并

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2015 年,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食品召回管理办法》[18], 其中第十九条规定, 食

品经营者知悉食品生产者召回不安全食品后, 应当立即采

取停止购进、销售, 封存不安全食品, 并采取在经营场所

醒目位置张贴生产者发布的召回公告等措施, 配合食品生

产者开展召回工作。 

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的具体操作模式, 在标准修订

时, 根据我国食品召回制度的现状[19], 可以适当设置可操

作性较强的方式, 充分利用互联网形式做好消费者信息的

登记等工作, 以便更好地实施食品召回制度, 使食品安全

标准更加便于执行和操作。 

3.5  关于标准中条款的具体化和新增内容 

多条意见提出标准中某些条款规定应当具体化, 如

运输工具、装卸时间、贮存物品与墙壁、地面保持的具

体距离、生食和熟食的分隔措施、对人员健康的具体要

求等。将标准内容具体化, 可以让企业在日常技术管理和

硬件升级改造方面有具体参考的依据, 也便于执法部门

执行标准, 有利于企业的日常管理。但 GB 31621—2014

作为强制性的通用标准 [20], 多数内容为原则性规定, 对

具体条款的规定不应过于细化, 这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扩大通用性和覆盖面的要求[21]。今后标准修订时, 要综合

考虑跟踪评价的意见, 首先根据食品经营行业现状做好

行业调研, 如果有可以确定的具体数值、规定等内容, 在

适应行业发展现状的情况下 , 可以适当在标准中体现 , 

但作为通用标准 , 也应当考虑原则性和通用性 , 考虑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强制性。 

此外, 也有多条意见提出, 建议标准中增加某些内

容, 如召回后的处理措施、投诉举报的处理、记录供应商

和生产企业信息等, 上述建议为标准修订提供了新思路

和新理念。 

4  总  结 

本研究收集了 2016—2020 年, GB 31621—2014 在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平台上的常态跟踪评价版块的建议。

经过对其中有效意见 433 条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在反馈

人员中, 反馈最多的为企业人员; 在意见类型中, 对标准

指标和技术要求的反馈最多; 在各章节的反馈中, 对“贮

存”章节的意见最多。本研究对于意见较为集中的: 网络食

品经营活动、农产品合格证明文件、运输环节的温度要求、

产品召回时通知消费者的方式、标准中条款的具体化和新

增条款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分析, 今后应当根据我国食品经

营行业发展的现状,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适时启动 GB 

31621—2014 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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